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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海
琴
樽
。。京

華
冠
蓋
。。酒

靑
一

紅
袖

山;
本
酒
柳
開

設
雲
城 

年
數
。。 0

0

后
-
一有

国

中
西
稱

。。
譽
。。1

馳
名

。。駝
峰
猩
唇
。」

庖
丁
擅
都
时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 

、C
賞
心
資
酒
國

軒
窓
鋪
陳
雅
麗 

，。倘
僑
胞
聯
袂 

光
顧
。。本
主
人

倒
屣
歡
迎

c
o

售
出
之
券
之
號
數
及
銀
繳
交
。。以
便
彙
齊
各
號
數
開
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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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◎
為
僑
胞
射
助
公
益
得
實
利
者
請
購 
事 

有
獎
義
捐
券 

三 

二
)
本
會
館
發
行
有
獎
義
捐
券
。。錯
集
之
欵
。。以
五
成
給
獎
。。.型 

餘
存
五
成
。。除
支
應
用
經
費
外
。。所
存
者
完
全
爲
清
修
本
會 
編 

館
新
舊
地
税
用
。。不
能
移
作
別
途 

礙 

(
宣)
此
項
義
捐
券
。，開
彩
時
，C

係
用
最
公
平
方
法
。。假
如
售
券.湯一 

人
千
條
。。則
將
六
千
券
號
數
。。各
寫 
一 條
。。置
於
甲
箱
。。又
" 

寫
五
千
九
百
條
吉
字
。。與
寫
得
獎
第
一 
名
至
得
獎
第
一
百
名
碗 

票
各
壹
條
。。共
一
百
條"
。合
吉
字
票
五
千
九
百
條
。。共

1

八
千
：I  

條
。。置
於
乙
箱
。。用
八
名
未
滿
十
三
歲
童
子
抽
票
。。先
用
兩 

名
、。分
甲
乙
兩
箱
攬
勻
。。同
時
分
抽
。。比
如
同
時
此
童
在
甲I  

箱
抽
出
一
票
。。爲 三
貳0
號
。。彼
童
在
乙
箱
抽
出
一 
票"
。係
二 

得
獎
第
五
名
。。則
三
二0
號
券
。
中
獎
第
五
名
矣
。。又
如
同
二

時
此
童
在
甲
箱
抽
出
一
票
。。爲
五
一
一
四
一 
號
。。彼
童
在
乙
箱 

抽
出
一
票
，。是
个
吉
字
。。則
五
二
四
一 
號
券
無
中
彩
矣
。。餘. 

粒
批
。。此
兩
童
抽
滿
拾
分
鐘
。。又
換
別
兩
童
攬
勻
再
抽
。，滿 

—
分
鐘"
。及
換
別
兩
童
。。八
童
輪
流
更
換
。。至
開
淸
六
千
票 

爲
11:7
開
彩
時
由
會
館
柬
制
殷
實
老
誠
僑
胞
拾
名
。。專
責
監

痴

▲
本
樓
在
片
打
街 

門
牌
五
號

0

八
七

僑
胞
旋
唐
注
意 

由
雲
高
華
啟
實
日
期 

亞
洲
皇
后

七
月
升
二
日 

加
拿
大
皇
后 

八
月
五
日 

俄
國
皇
后

八
月
十
九

裁
總
司
送
司
徒
魔
皆
一 

^
3
$
^
^
^
^
^
3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
。。*
責
登
記
：
幷
請
各M
情
派
代
表
監
視
00加

視
。四
名
紀9 

及
各
界
僑
胞
占 

開
抽
票
處
拾

：一  

一 酬
勞)
。。凡一 

茶
資
銀
五
仙
， 

得
獎
者
，准
甘 

5)

此
項
義
捐
出

山
來
視
監:
凡
會
館
當
年 職
員
。。開
彩
時
離 
痴 

。以
示
淸
白 

4 

5
售
券
者
，。售
出
之
券
。(
由
會
館
每
條
酬
用 
一宀 

〈凡
售
券
者
。。如
其
售
出
之
券
之
號
數
。。有
M 

曰
得
獎
者
抽
潤
資
百
分
之
五 

...■..• 

。由
六
月
一
日
開
售
。。至
八
月
卅
壹
日
止
截
一

。。九
月
1
二H
午
后
瓜
時
半
。。在
本
埠
中
華
會
館
禮
堂
當
衆

1

A
 恭頌一

薛
慶
先
生
字
金
達
會
邑

之
長
沙
鄕

生

精
通
醫
理
術
擅
歧
黃

對
于
花
柳

瘀

復
發
駁
骨
各
等
奇
難 

離
症
確
係
堪̂

獨
步 

聖
手
與
報
在
之
上
大

車
特
車
者
生 

之
別
也
最
一. 

忠
膝
部
之
山

壤 喜 癱

岑
羅
忠
腎
漏
鄭
鞭
慶.

之
風
火

之

脚
部
斷
骨
鄭
維
文
之

患
」

花

柳
物
均
蒙 
先
生
施弟

以
艮
方
立. 

等
皆
係
患.

人
愧
無
以
爲
報
故
特

聯
同
頌
揚" 

况
昆
先
生
一 

慈
愛
爲
懷
宀 

者
就
醫
每. 

藥
資
全
愈. 

節
聽
各
自
一

一德
-俠囘醫

界
中
之
難
能
而
可
貴 

者
謹
將
經
過
事
實
登 

報
剖
白
俾
僑
界
患
病 

者
知
所
審
愼
而
就
醫 

薛
慶
先
生
寓
雲 

埠
廣
東
街
廣
和 

源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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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可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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！八
小

歲
次
丙
寅
年
六
月1
三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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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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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言一 

C
L
-
J
©

佈
選
出
議
員
九
拾
五
名
；
議
長
爲
金
頂
巴
：
任 

期
三
仆
。
任
内
辦
小
須
合
法
。，第
二
條
外
蒙
古 

軍
隊
分
金
等
二
等
三
等
的
叁
種
。。凡
兵
丁
皆
不 

派
差
。。永
遠
當
兵
二
不
許
更
換
。"
第
三
條
蒙
古 

國
官
吏
人
民
。。貧
者
富
者
。一
蒙
民
哈
薩
、。皆
嚙 

律
平
等:
第
四
條
蒙
,'; 國
政
府
官
吏
及
地
方
官 

吏
或
人
民
能
辦
事
者
。<
須
和
衷
一 
致
辦
事
：
乂一 

官
吏
不
能
爲
人
民
辦
事
。。或
爲
人
民
所
不
服
者
一 

。
應
取
消
之
：
第
九
條
蒙
古
人
民
，。無
論
王
公 

:
無
論
貧
富
：
或
以
前
曾
服
官
者
。，或
尙
未
服 

官
者
；
其
年
雖
幼:
而
能
爲
公
家
辦
事
者
？
唯 

帶
軍
瞰
。。任
爲
軍
官ee
第   

>|<條
蒙
占
國
类
權 

者
。。手
持
紅
旗"
。誓
以
生
命
交
於
敵
人
。。辦
事 

始
好
。C

第
七
條
凡
有
能
力
者
。C
或
因
養
譏
生
畜

談
判
解
决
罷
工
潮 
〔桐
〕 

上
海
及
沙
基
慘
殺
案
起
後
。。香
港
華
工
乃
有 

罷
工
囘
粤
之
舉
。
其
愛
羣
心
切
。。爲
國
犧
牲

Co 

3

足
矜
式
，"
第
罷
工
周
年
以
來
。。香
港
之
船
務 

。
英
商
之
貿
易
。内
蒙
重
大
損
失
。而
華
商
之
虧 

耗
。。亦
不
知
凡
幾"
，觀
於
在
港
華
商
店
倒
閉
之 

衆
多
。。足
以
爲
証"
、且
今
後
尙
不
知
伊
於
胡
底 

。。故
吾
人
不
得
不
望
當
局
眷
顧
此
等
港
商
；
善 

爲
安
置
。否
則
宜
妥
謀
罷
工
潮
之
解
决
。今
廣
州 

黨
政
府
，，已
派
出
代
表.，與
港
代
表
正
式
談
判
矣 

:
。然
而
勝
利
之
操
必
僅J
D

|-r斷
言
也 

蓋
前
數
次
之
非
正
式
接
洽
。。港 
督
金
文
泰
氏 

。、於
政
治
問
段
；
旣
絕
對
不
願
提
及
二
三
百
萬 

元
賠
償
之
議
。
亦
委
諸
港
商
。港
政
府
不
允
負 

責;
其
欲
坐
待
時
機

C

乘
粤
中
之
變
化
，。收
壇 

站
之
膚
功
。C

彰
彰
明
龄?
婦
黨
政
府
今
次
之
急 

欲
解
决
工
潮
者
、，據
各
報
所
載
。。乃
以
動
兵
北 

伐
二
需
餉
孔
亟
、冀
於
港
有
所
乞
貸
二
te 虞
出 

師
北
上
後
。。反
動
派
在
香
港
活
動:
故
欲
先
與

發
財"
或
因
經
筠
商
業
致
富
。皆
須
周
濟
貧
民
二 

方
爲
蒙
古
國
之
好
人
。"
第
八
條
蒙
古
國
政
府
國 

會
議
員
與
人
民
平
等
。C

第
九
條
外
蒙
首
府
現
在 

不
稱
庫
倫
；
改
稱
爲
紅
浩
漢
城
：
第
拾
條
蒙
古 

全
阈
有
出
産
之
地
方
。C

凡
所
轄
人
民
。。皆
可
採 

用
。。不
分
人
類
。。大
衆
所
有
之
地LC
或
打
獵
〈 

或
放
鷹)
。或
食
鹽
。C

或
割
草
：
不
分
爾
我
二
爲
一 

大
家
共
有
的
、C

第
拾
一
條
凡
有
勳
勞
於
社
會
者 

。。無
論
蒙
哈
。"
無
論
出
身
好
歹:
准
做
官
管
理
一 

民
。。第
广
貳
條
無
論
何
人
損
失
牲
畜
。。大
家
帮
一 

忙
。。添
足
其
數 
二
第
拾
三
條
蒙
古
與
蘇
聯
同
盟 

- 
如
內
邊
界
。。兩
國
人
民
間
有
例
輔
時?
則
兩 

國
斷
絕
國
際
關
係
。。第
拾
四
條
蘇
聯
人
民
，。須 

學
蒙
文
。。蒙
人
須
學
蘇
聯
文
字
。，哈
窿
須
學
蒙 

文
及
蘇
聯
文
字
。。第
拾
五
倏
蒙
古
阈
所
屬
人
民

政
府
敦.

。得
其
承
認
。。仰
賴
維
護
。" 
是

談
丹
云
者
。
直
何
異
於
俛
首
求
成
、
港
政
今
之 

外
交
政
策
：
殆
已
獲
勝 
一 着
矣
、
夫
以
平
口
情 

勢
對
等
之
時"
。求
於
人
者
人
尙
拒
絕
。。今
急
而
一 

火
人
；
雖
減
貶
奢
望
。。提
輕
條
件

C
C

人
正
可
利
一 

用
機
緣"
。多
方
推
擋
、C

以
是
知
其
勝
利
之
必
僅 

也
。)
且
也
開
議
數
日
。。陳
友
仁
等
所
提
條
件
。c  

仍
秘
不
示
人
。。與
前
次
之
大
吹
法
螺
迥
異
。.
報 

載
之
說
。。愈
益
可
信
。。吁
、
吾
恐
港
工
商
界
年 

來
之
大
犠
牲
。。重
損
失
。。乃
適
成
爲
黨
政
府
之

。，一
無
論
何
人
，。其
所
住
地
一

可
移
於

草
之

。"
但
不
許
把
地
主
逐
去
？'
笫
r

條
蒙
古
國
以
管
蒙
哈
布
利
亞
特
爲
梁
海
人
民

傀
儡
： 

利
已
耶

其
若
干
私
圖
而
已
。。豈
特
不
勝

一 律
平
等
。。富
者
不
許
賤
一

。。第
拾
七
條

外
國
人
入
本
國
內
營
商
。。不
能
允
許
。一
只
許
本 

國
人
營
之
二
第1
八
條
地
面
上
所
生
之
樹
。。其 

濕
而
有
生
機
者
。。不
准
斫
伐
。。惟
乾
者
准
採
伐 

之
。。第
拾
九
條
本
蒙
古
國
官
民
男
女
皆
須
照 

以
上
之
章
程
辦
理
。C

第
二
拾
條
右
所
載
章
程
以 

外
。。尙
有
一 
一
拾
個
條
規1
不
洩
漏
於
外
國
人
。 

哈
窿
只
有
充
國
會
議
員
之
三
人
知
之
。、以
後
不 

識
字
之
王
公
。。或
他
的
頭
目
及
不
能
辦
事
者
〔

上
海
通
訊

"
"
^
^
^
  

sl®
^

—— 

上
海
通
訊 
浙
閩
蘇
皖
輔
聯
軍
總
司
令
部CC
近 

接
新
疆
省
長
函
寄
外
蒙
所
定
法
規
印
件
二
拾
匸
一 

條
一
內
稱
蒙
占
阈
政
府
與
蘇
聯
同
盟
字
様
。。査 

悖
不
倫
，。殊
堪
駭
異;
照
錄
原
文
如
下

第
一
條
拾
收
年
拾
月
二T
日
C0
由
蒙
古
政
府
宣 
一
律

。。王
公
之
子
，不
派
遠
差UC
其
識
字

女之 
款歡 
待 
週益 
全以
I侍


